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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NGO 登记备案流程图 

 

一、代表机构设立登记 

 

 

 

 

 

 

 

 

 

 

 

 

 

 

 

 

 

 

境外非政府组织依照公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目

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7 年）》取得相应业务主管单位书面同意之

日起三十日内向代表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

管理办公室提交登记申请材料。 

所需提交的登记材料 

1、《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设立申请书》； 

2、《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事项表》； 

3、《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首席代表登记表》； 

4、境外非政府组织办理设立代表机构登记授权书； 

5、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材料； 

6、境外非政府组织章程； 

7、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外存续二年以上并实质性开展活动的证明材

料； 

8、拟设代表机构首席代表身份证明及简历； 

9、首席代表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或者声明； 

10、拟设代表机构的住所证明材料； 

11、资金来源证明材料； 

12、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文件。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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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登记 

由登记管理机关发给登

记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不予登记 

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告

知。 

备     案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凭登记证书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刻制印章，在

中国境内的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填写《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有关事项

备案表》，将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印章式样以及银行账户、聘用的工作人

员信息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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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表机构变更登记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名称、首席代表、住所、业务范围、活动地域、

业务主管单位等事项发生变化，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变更登记申请表》及相关

材料申请变更登记。 

名称变更 
1、境外非政府
组织名称发生
变更的，其境
内代表机构名
称应作相应变
更。 
2、业务主管单
位同意文件； 
3、境外非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
登记证书复印
件； 
4、《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表机
构变更登记申
请表》； 
5、境外非政府
组织名称变更
的证明文件。 

首席代表变更 

1、业务主管单位

同意文件； 

2、境外非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登记

证书复印件； 

3、《境外非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变

更登记申请表》； 

4、境外非政府组

织对拟任首席代

表任命书； 

5、《境外非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首

席代表登记表》； 

6、拟任首席代表

身份证明； 

7、拟任首席代表

无犯罪证明材料

或声明。 

住所变更 
1、业务主管
单位同意文
件； 
2、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表
机构登记证
书复印件； 
3、《境外非
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变更
登 记 申 请
表》； 
4、新住所证
明材料。 

业务范围、 
活动地域变

更 
1、业务主管
单位同意文
件； 
2、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表
机构登记证
书复印件； 
3、《境外非
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变更
登 记 申 请
表》。 

业务主管单

位变更 

1、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表

机构登记证

书复印件； 

2、《境外非

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变更

登 记 申 请

表》； 

3、原业务主

管单位同意

文件； 

4、拟变更业

务主管单位

同意文件。 

登记管理机关在收到变更登记申请后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收回原《登记证

书》，发放变更后的《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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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机构注销登记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注销登记的，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境外非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注销登记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 

所需提交的登记材料 

1．《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注销登记申请表》； 

2．清算报告（含社会保险费清算情况）； 

3．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登记注销证明或者未曾办理税务登记的证明； 

4．外汇部门出具的相关事宜已清理完结或未曾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的证

明； 

5．银行账户注销证明； 

6．印章收缴相关材料； 

7．登记证书正、副本； 

8．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同意后注销，并向社会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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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时活动备案 

 

 

 

 

 

 

 

 

 

 

 

 

 

 

 

 

 

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临时活动，中方合作单位应当在开展临时活动十五

日前向其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备案。 

 

所需提交的备案材料 

1、《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案表》； 

2、境外非政府组织合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材料；  

3、境外非政府组织与中方合作单位的书面协议； 

4、临时活动项目经费、资金来源证明材料； 

5、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外方负责人员身份证明； 

6、中方合作单位获得批准的文件。 

中方合作单位临时活动结束后三十日内，填写《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

情况报告表》，将活动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书面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临时活动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确实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重新备案。 

登记管理机关对临时活动备案进行审核，如认为备案的临时活动不符合本

法第五条规定的，及时通知中方合作单位停止临时活动。 


